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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7097.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在河南、湖南、青岛三省（市）全面推广公路、内河货物运

输发票税控系统的通知(国税函〔2006〕943号)河南、湖南省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行公路、内河货运发票税控系

统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6〕95号），总局自2006

年7月在河南、湖南省和青岛市国税和地税系统开展了公路、

内河货物运输发票税控系统（以下简称货运发票税控系统）

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总局决定自2006年11月1日起在河

南省、湖南省和青岛市三个试点省（市）全面推行货运发票

税控系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确保货运发票税控系统顺利推行 货运发票税控系统是加

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的税收征管、强化增值税和营业税

管理、堵塞税收征管漏洞的一项重要措施。货运发票税控系

统在试点省（市）的全面推行是全国全面推行的重要基础。

各试点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由主管局领导负责

的推行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要在总结前期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局下发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

发票税控系统河南、湖南、青岛三省（市）推广方案》（见

附件），制定本省（市）的具体推行实施方案；要积极开展

舆论宣传，对纳税人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推广工作的顺

利进行。 二、推广运行有关要求 （一）推广时间。自2006



年11月1日起，试点省（市）在全省（市）范围内启用货运发

票税控系统开具带税控码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发票（以下

简称新版货运发票），停止使用不带税控码的公路、内河货

物运输发票（以下简称旧版货运发票），试点省（市）2006

年11月1日以后开具的旧版货运发票不再作为增值税的抵扣凭

证。各试点单位要在2006年10月31日前完成系统推广所有相

关准备工作。 （二）运行环境准备。各单位要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做好运输发票税控系统运行环境等准备工作的通

知》（国税发〔2006〕85号）的要求，准备好全面推广的运

行环境。要做好货运发票税控系统与征管系统的接口衔接工

作。税务端后台和开票软件（税务机关代开版）已于7月安装

，各单位应考虑试点所采用的服务器对全省（市）推行上线

后的支撑情况并制定应对办法。尚未与税控盘产品供货商谈

妥税控盘/传输盘采购事宜的地税机关，应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确保开票软件用户（包括自开票纳税人、代开中介机构和

代开税务机关）能如期购置到税控盘/传输盘，不能因税控盘

采购影响整体推行进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